附件 3


济南市优秀首席数据官评价办法


第一章 总 则
第一条  为全面落实济南市对于数字化人才建设的战略部 署，加快推动我市数字化建设工作的开展，济南市首席数据官联 盟开展优秀首席数据官评价活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济南市优秀首席数据官评价工作坚持公开、公平、 公正及同行评议的原则。
第三条  济南市优秀首席数据官每年评价一次。
第二章 评价对象和条件
第四条  评价对象：在济南市境内注册的企业、研究机构、 高校等负责数据相关业务的主管人员。
第五条  评价条件：负责组织实施过数字化项目、企业上云； 参与过数字化项目咨询、管理或评审；在数字化工作管理岗位上 做出显著成绩和突出贡献者。
第三章 推 荐
第六条  济南市优秀首席数据官的推荐单位： 1.各市、 区、县大数据主管部门；
2. 受联盟委托的行业联合会、协会等社团组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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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济南市首席数据官联盟秘书处。
第七条  济南市优秀首席数据官评价采取市、县区申报、推 荐单位推荐的原则。
第四章 评 价
第八条  成立济南市优秀首席数据官评价委员会，负责评审 工作。评价委员会在济南市首席数据官联盟理事会的领导下开展 评价工作。
第九条  济南市优秀首席数据官评价委员会成员从济南市 首席数据官联盟专家委员会委员中选取。
第十条  济南市优秀首席数据官评价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济 南市首席数据官联盟秘书处，评价委员会的职责为：
1.制定济南市优秀首席数据官评价标准； 2.组织开展提名奖评价工作。
第十一条  获奖者在提名人中择优产生。
第十二条  评价程序：
1.推荐。进行济南市优秀首席数据官评价活动的推荐工作。 2.初评。 由推荐单位进行济南市优秀首席数据官评价工作。 3.终评。 由联盟评价委员会确定最终获奖人选。
第十三条  获得荣誉称号的济南市优秀首席数据官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，撤销其荣誉称号：
1.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称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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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触犯国家法律受到刑事处罚；
3.严重违背首席数据官职业道德规范：
4.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撤销奖励的其他情形。 第五章 颁 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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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


颁发荣誉证书。
各推荐单位可以通过一定方式和宣传本地区、本



行业的获奖者。 第十六条


第十七条 释。
第十八条




获奖证书， 由济南市首席数据官联盟监制。 第六章 附 则
本办法由济南市首席数据官评价委员会负责解


本办法自2025 年 2 月 18  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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